
僱主應確保每月在供款日（即每月的  1 0  號）或之前，經 「 積 金 易 」 平 台提交填妥的付

款結算書及準時供款。使用網上系統或軟件是最有效避免徵收附加費的方法。現時「積
金易」平台都有提供電子服務，僱主應使用網上系統或軟件提交付款結算書及作出供
款，既準確又省時。請聯絡「 積 金 易 」 平 台了解詳情。僱主應留意下列常見誤解，以免

被視作逾期或拖欠供款。 

誤解  正確做法  

供款方法：支票 

1  我已於供款日寄出支票給「 積
金 易 」 平 台，因此我並沒有遲

交供款。

 預留足夠郵遞時間。

 信封上的郵戳日期不會被視作支付供款的

日期。

 必須確保支票上的資料正確及並確保銀行

帳戶中有足夠款項兌現支票。

 期票或過期支票一般不會被接納。

 郵遞支票時請付有足夠郵資。

2  我已於供款日把支票投進積 金 易
服 務 中 心 投 遞箱。

 供款支票及付款結算書必須投進積 金 易
服 務 中 心 的 投 遞 箱。

 請向「 積 金 易 」 平 台查詢積 金 易 服 務 中
心的地點及服 務時間。��

供款方法：自動轉帳 

3  我已安排自動轉帳經 「 積 金 易 」
平 台 支 付 供 款，因此供款一定準

時。

 必須在供款日或之前已安排自動轉帳供

款。

 銀行帳戶必須有足夠款項支付全數供款，
否則「 積 金 易 」 平 台無法扣帳。

 如轉帳金額設有上限，亦須確保上限足夠

作強積金供款扣帳。

 如未能成功扣帳，會被視作欠交供款。��

4  我已安排自動轉帳經 「 積 金
易 」 平 台支付供款及確保銀行

戶口有足夠款項支付全數供款，

只是沒有提交付款結算書，不應

被視作欠交供款。 

 必須確保已填妥的付款結算書於供款日或之
前送達「 積 金 易 」 平 台。

 「 積 金 易 」 平 台收到完整及資料準確的付

款結算書當日才會被視作支付供款的日期。

 如欠交付款結算書，或結算書上的資料不準
確，「 積 金 易 」 平 台將不會執行自動轉帳，

僱主會被視作欠交供款。��



誤解  正確做法  

供款方法：直接入帳 

5  我已於供款日透過網上銀行繳
交供款予強積金計劃指定銀行戶
口，因此我沒有遲交供款。

 必須確保款項在供款日或之前存入強積金計

劃指定銀行戶口及提交付款結算書予「積金
易」平台。

 請注意個別銀行的網上銀行截數時間。��

付款結算書 

6  「積金易」平台一向會提供預

先印製的付款結算書，但本月

我沒有收到，以致我未能準時作
出供款，這是「積金易」平台的

責任。

 即使「積金易」平台沒有提供預先印製的

付款結算書，僱主都必須自行填妥結算書。

 預先印製的付款結算書只是「積金易」平台

額外提供的服務，而非其法定責任。��

7  傳真機顯示文件已成功傳送，
「積金易」平台必然已收到付款

結算書。

 必須確保付款結算書已正確地放置於傳真

機以作傳送。

 應保留成功傳送的傳真紀錄，以證明傳真

的日期及頁數。

8  僱員於某一月份沒有有關入息，

無須供強積金，因此不用於付款

結算書上填寫該僱員。 

 如僱員於某一月份沒有有關入息，亦須於

付款結算書上列出該僱員，並於有關入息
一欄填「0」，或根據「積金易」平台的付

款結算書指南填寫。��

9  僱員離職時，我只須為僱員作出

最後一期供款便可。 

 必須向「積金易」平台申報僱員離職，僱

主可於僱員離職該月份的付款結算書上作

出申報，或使用「積金易」平台提供的

「終止受僱通知書」表格申報。

 如僱主沒有向「積金易」平台申報僱員已
離職 ，僱 主 可 能 會 被 誤 作 欠 交 該 僱 員 的 
供款。���

其他 

1 0  我已於供款日前把供款支票交給

強積金中介人，遲交供款並非我

的責任。 

 應把供款及付款結算書直接交予「積金
易」平台，避免由強積金中介人轉交。

 僱主與強積金中介人之間的聯繫不會被視

作供款證明。��

1 1  每次繳交附加費前，我都會嘗試

提出反對，看看積金局會否撤銷

附加費。 

 法例規定，僱主拖欠供款（不論是遲交 /
金額不足／資料錯誤），均須支付附加

費，因此積金局不會撤銷附加費。

 就上述情況，僱主應盡快聯絡「積金易」
平台，一併支付拖欠欠款及附加費。��

1 2  如發現沒有為有關僱員安排強積

金事宜，我只須即時為僱員補辦

開戶手續及補交供款便可。 

 如有需要為僱員補辦開戶手續及補交供

款、或供款後發現有關入息金額錯誤、或

須向上調整有關入息而須補交供款差額，

僱主均須一併支付附加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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